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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881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连国际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28 

中国大连国际合作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   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    2013 年 9 月 9 日，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，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为控股子公司—新加坡大新控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控股

子公司—新加坡大新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新控股”）2,400 万美元银行融

资向中国银行申请开立金额为 15,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保函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

和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本次担保涉及金额属于公司董事

会决策权限。关联董事张兰水先生回避表决。 

    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    大新控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该公司成立于1992年，注册地址在新加坡，注

册资本为 7,500 万美元，法定代表人为朱明义，主要经营船舶运输、货运代理、

船舶修理等。公司持有大新控股 80%股权；麦士威控股有限公司（大新控股管理

团队公司）持有大新控股 20%股权。 

    大新控股主要经营国际干散货远洋运输业务，目前拥有 14 艘 57,000 吨散货

轮和一艘 49,000 吨散货轮，总运力为 84.7 万载重吨。 

   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，大新控股资产总额为 299,899.20 万元人民币，

负债总额为 169,794.49 万元人民币，（其中：借款总额为 149,384.94 万元，流

动负债总额为 30,185.98 万元），或有事项涉及总额为 2,631.55 万元，净资产为

91,920.97 万元人民币(其中未分配利润 48,271.36 万元）。 

    2012 年，实现营业收入为 49,218.99 万元人民币，利润总额为-5,536.23 万

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-6,324.90 万元人民币（以上数据均为经审

计数据）。 

  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，大新控股资产总额为 294,183.81 万元人民币，负债

总额为 168,884.14 万元人民币，（其中：借款总额为 144,407.20 万元，流动负

债总额为 42,880.65 万元），或有事项涉及总额为 2,261.79 万元，净资产为

88,066.90 万元人民币（其中未分配利润 45,979.15 万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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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013 年 1-6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,250.44 万元人民币，利润总额-2,594.36 万

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-2,292.21 万元人民币（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

数据）。 

     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   公司将待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本次担保后，正式与中国银行签署相关担保协

议。 

    根据贷款银行出具的融资意向函，贷款期限为 1 年，融资额度为 2,400 万美

元，贷款利率暂定 1 个月美元 LIBOR（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）+210BP。 

    四、董事会意见 

    受国际货运市场需求低迷，运力过剩双重因素影响，反映行业景气状况的波

罗的海干散货综合运价指数（BDI）持续在低位徘徊，大新控股的经营遇到了困难。 

    为保证大新控股 2014 年经营的正常资金需求，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大新控股

2,400万美元银行融资向中国银行申请开立金额为15,000万元人民币的融资保函。

大新控股少数股东—麦士威控股有限公司（大新控股管理团队公司）以其所持有

的大新控股 20%股权质押，以本次借款额 20%为限，继续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。 

    公司董事会对大新控股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进行了审慎核查，认为该公司内

控制度健全，把握风险能力强，财务状况稳定，有能力偿还未来到期贷款，公司

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，本次担保符合公司正常生产

经营的需要，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。 

    大新控股系公司控股子公司，公司持有该公司 80%股权，麦士威控股有限公

司将其持有的大新控股 20%股权质押给本公司，为公司提供的担保进行反担保。因

此，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大新控股的担保是公平对等的。 

   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担保进行事前书面认可，认为本次担保有利于公司的

整体利益，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；大新控股系公司控股

子公司，公司持有该公司 80%股权，麦士威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 20%股权，麦士威

以其所持有的大新控股 20%股权质押，以本次借款额 20%为限，为本公司提供反担

保。因此公司对大新控股的担保是公平对等的，不存在利益转移的情形，符合国

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。 

    在审议此项议案时，关联董事张兰水先生回避表决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没有发现有侵犯中小股东利益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。 

    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    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36,795 万元（不包括本

次担保），占公司 2012 年末净资产的 23.75%，无逾期担保，无涉及诉讼的担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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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六、备查文件 

    1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； 

    2、大新控股 2012 年度财务报表(经审计)和 2013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(未经审

计)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大连国际合作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9 月 9 日 

 




